
大规模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公众指南

政策名称 大规模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支持标准

一、加大小微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
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下同），并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一）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在2022年12月31日前，退税条件按照本公告第三条
规定执行。
（二）符合条件的微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5月纳税
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
二、加大“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下称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力度，将先进制造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扩
大至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并一次性退还
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存量留抵税额。
（一）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可以自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二）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中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5月纳税申报期起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大型
企业，可以自2022年6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
抵税额。

适用对象 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办理流程 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受理/咨询部门
受理：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咨询：各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2366纳税服务热线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
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4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7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持续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9号 ）

备注


